
  
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77/2013 號附件  

 
中 西 區 資 助 學 額 不 足 問 題  

 

教育局的回覆：  
 

問 題 :  

(一 )  全 港 及 中 西 區 的 直 資 學 校 數 字 及 比 例 如 何 ？  

(二 )  現 時 有 多 少 間 津 校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轉 為 直 資 或 有 意 轉 直 資 ？  

(三 )  當 局 將 如 何 應 付 津 校 轉 為 直 資 後 家 長 對 資 助 學 額 的 需 要 ？  

(四 ) 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後， 學 校 可 否 就 校 園 內 的 大 型 維 修 工 程 ，例 如 :  

維 修 斜 坡 、 翻 新 校 舍 ， 向 政 府 申 請 資 助 ， 資 助 額 若 干 ？  

(五 )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要 求 直 資 學 校 提 供 部 份 學 額 予 統 一 派 位 的 學 生

入 讀 ？  

 

教 育 局 的 回 應 :  

 

(一 )  中 西 區 及 全 港 學 校 的 直 資 學 校 數 字 及 比 例 如 下 ( 2 0 1 2 / 1 3 學

年 ， 以 2 0 1 3 年 6 月 計 算 )  :   

 

      中 西 區  全 港   

小學 

    

公 營  

直 接  

資 助 計 劃  

公 營 +  

直 接  

資 助 計 劃  公 營  

直 接  

資 助 計 劃  

公 營 +  

直 接  

資 助 計 劃   

  
學 校  

百分比 
  

 17 
(100%) 

 0* 
(0%) 

17 
(100%) 

 455 
(96%) 

 21# 
(4%) 

476 
100%) 

 

中學                  

  
學校 

百分比 
  

 9 
(75%) 

 3 
(25%) 

 12 
(100%) 

 397 
(87%) 

 61# 
(13%) 

458 
(100%)  

 

          
註： (1) 數 字 反 映 2 0 1 2 年 9 月 1 7 日 時 的 情 況 。  

 (2) 數 字 包 括 普 通 官 立、資 助、按 位 津 貼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的 小

學 及 中 學 日 校 ， 但 不 包 括 特 殊 學 校 。  

 (3) 中 西 區 公 營 中 學 包 括 在 2 0 1 2 / 1 3 年 間 由 於 重 建 在 深 水 埗 暫

借 校 舍 運 作 的 英 華 女 校 。  

 * 聖 保 羅 書 院 小 學 已 於 2 0 1 3 年 1 月 搬 往 南 區 ， 現 時 中 西 區

沒 有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小 學 。  

 # 在 2 0 1 2 / 1 3 學 年 ， 全 港 共 有 7 3 所 直 資 學 校 ， 當 中 包 括 5 2

 1 



所 中 學， 1 2 所 小 學，以 及 9 所 同 時 開 辦 中 學 及 小 學 課 程 。 

 
(二 )  現 時 ， 教 育 局 收 到 一 間 資 助 學 校 申 請 加 入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。  

 

(三 )  若 資 助 學 校 申 請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，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既 定 的 評 審 準

則 審 核 申 請 。 申 請 的 學 校 必 須 證 明 本 身 已 有 充 份 準 備 及 足 夠

能 力 在 直 資 的 辦 學 模 式 下 提 供 優 質 教 育 ， 亦 須 證 明 具 備 良 好

的 財 政 狀 況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同 時 ， 本 局 亦 會 審 視 其 他 因 素 ，

包 括 學 校 資 助 模 式 轉 變 對 學 額 供 求 的 影 響 、 學 校 諮 詢 其 主 要

持 分 者 的 結 果 (這 些 持 分 者 包 括 家 長 、 教 師 、 舊 生 等 )， 以 及

能 否 合 理 地 回 應 持 分 者 所 關 注 的 事 項 等 。  

 

在 小 一 派 位 機 制 下 ， 每 年 提 供 的 學 額 能 滿 足 區 內 的 需 求 ， 若

資 助 小 學 成 功 獲 准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， 公 營 小 一 學 位 將 會 略 為 減

少 ， 但 仍 可 應 付 需 求 。 至 於 中 一 學 位 供 求 是 整 體 的 ， 若 有 公

營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， 這 所 學 校 也 是 由 整 體 小 六 學 生 中 取 錄

部 份 學 生，在「 零 和 」情 況 下，對 整 體 學 位 供 求 並 沒 有 影 響 。 

 
(四 )  直 資 學 校 可 申 請 非 經 常 性 資 助 ， 以 津 貼 撥 款 形 式 進 行 需 費 超

過 2 0 0 萬 元 的 斜 坡 修 葺 和 大 型 維 修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接 獲 由 屋 宇

署 發 出 之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令 的 直 資 學 校 ， 亦 可 申 請 非 經 常 性 資

助 ， 進 行 需 費 不 超 過 2 0 0 萬 元 的 斜 坡 修 葺 工 程 。 有 關 的 申 請

和 審 核 程 序 ， 與 資 助 學 校 現 行 的 做 法 大 致 相 同 。 有 關 的 資 助

申 請 獲 批 後 ， 學 校 須 自 行 負 責 進 行 有 關 維 修 工 程 。  

 

(五 )  在 現 行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下 ， 小 一 派 位 方 面 ，「 小 一 入 學 統 籌 辦

法 」 並 不 包 括 直 資 學 校 ； 至 於 中 一 派 位 ， 2 0 0 6 年 9 月 開 始 加

入 直 資 計 劃 的 中 學 亦 不 包 括 在 「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」 內 。  

 

有 關 現 時 仍 參 加 「 中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」 的 直 資 學 校 ， 我 們 已

清 楚 向 家 長 說 明 這 些 學 校 或 會 收 取 學 費 ， 若 學 生 在 「 統 一 派

位 」 乙 部 的 「 按 學 校 網 的 學 校 選 擇 」 沒 有 選 擇 這 些 學 校 ， 是

不 會 獲 派 這 些 學 校 的 。 此 外 ， 中 一 學 位 供 求 是 整 體 的 。 換 言

之 ， 若 有 公 營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學 校 ， 這 所 學 校 也 是 由 整 體 小 六

學 生 中 取 錄 部 份 學 生 ， 在 「 零 和 」 情 況 下 ， 對 整 體 學 位 供 求

並 沒 有 影 響 。  

 

事 實 上，教 育 局 於 2 0 1 1 年 2 月 成 立 由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擔 任

主 席 的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已 檢 討 有 關 調 撥 部

分 學 額 作 統 一 派 位 之 用 的 建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這 項 建 議 有 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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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資 學 校 享 有 收 生 彈 性 的 指 導 原 則 。 再 者 ，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並

不 能 確 保 獲 派 直 資 學 校 的 學 生 是 來 自 基 層 家 庭 的 。 工 作 小 組

認 為 審 慎 的 做 法 是 先 檢 視 各 增 加 學 費 減 免 和 獎 助 學 金 計 劃 透

明 度 的 改 善 措 施 的 推 行 情 況 ， 從 而 使 家 長 在 為 子 女 選 校 時 有

所 依 據 ， 不 會 只 因 經 濟 問 題 而 不 能 申 請 入 讀 直 資 學 校 。 教 育

局 已 於 2 0 1 1 及 2 0 1 2 年 ， 透 過 通 告 要 求 直 資 學 校 於 2 0 1 1 / 1 2

學 年 起 推 行 多 項 新 措 施 ， 藉 此 進 一 步 提 高 學 費 減 免 ／ 獎 學 金

計 劃 的 透 明 度 ， 增 加 取 閱 計 劃 資 訊 的 途 徑 。  

 

 

 

 

(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到 )  

 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三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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